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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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的建设和管理，切实保护水源涵养、野生动植物、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减轻自然灾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第830号令，2026年3月15日施行）、《内蒙古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昆都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是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5265.24公顷，地理坐标：东经109°23′29″～109°48′55″，北纬40°38′25″～40°48′46″。其中昆区段位于乌拉山北麓、与巴彦淖尔市交界处南至乌拉山山脚线、西至哈达门沟与九原区交界、东至包白铁路以西，面积4315.75公顷。昆区段具体范围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坐标、界桩为准，本条所述方位为示意性描述。
第三条 在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从事保护、利用、科研、建设、管理等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内蒙古昆都仑河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即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管理机构会同昆都仑区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拟定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发展规划和年度保护计划，经昆都仑区人民政府审核后，按程序报包头市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综合平衡，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国务院林业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实施。
第二章 建设与管理
第五条 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的范围和界线已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并标明区界，予以公告。梅力更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保护区管理范围设置保护标识、界碑（标、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梅力更自然保护区界标。
第六条 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设置专门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内蒙古昆都仑河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第七条 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实行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两级管控。
自然保护区内自然生态系统保存完整或者生态脆弱需要休养生息的区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关键分布区域以及生态廊道重要节点、重要自然遗迹的集中分布区域，以及其他需要重点保护的区域划为核心保护区；核心保护区以外的区域划为一般控制区。
核心保护区应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管控，原则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进入开展人为活动。下列必要活动依法经批准后可以开展：
1. 依法开展的调查监测、资源清查、科研观测，且不采集、不采样或仅微量采集且不影响保护对象的；
2. 原有居民传统生计自然延续，以不扩大规模、不改变用途为前提依法依规管控；
3. 生态修复、防灾减灾、应急救援、执法巡护等公益性履职活动；
4. 现有线性基础设施的安全维护，不改变线路、不拓宽、不新增占地；
5. 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项目确需穿越的，按最严格程序审批。
一般控制区严格限制人为活动，仅允许下列正面清单范围内的活动：
6. 核心保护区允许开展的活动；
7.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且无法避让的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
8. 古生物化石调查发掘，基础地质调查，战略性矿产资源远景调查和规定范围内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
9.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野化、繁殖，非破坏性的标本采集活动；
10. 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目标一致的人工商品林抚育、树种更新等森林经营活动；
11. 科学考察、资源调查、必要的科研观测站点运行，以及科普宣传、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活动，不得建设宾馆、度假村、房地产开发等永久性大型设施，不得破坏景观和栖息地连续性，不得开设与保护目标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
12. 原有居民已有的合法生产生活，不得扩大规模、不得新批建设用地、不得引入工业化养殖或规模化开采；
13. 必要的巡护道路养护，不改变走向、不拓宽硬化超标；
14.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活动。
第八条 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建设和管理所需经费，由昆都仑区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列入本级预算。国家和自治区对自然保护区给予资金补助，用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第九条 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全保护区范围内通用的禁止行为：
1. 擅自开矿、采砂、取土、烧荒、修坟以及商品性放牧；
2. 采集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猎捕、杀害、收购、出售、利用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捡拾、损坏鸟卵和鸟巢；
3. 食用、贩运、交易陆生野生动物，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源性传染病传播的；
4. 投放有毒有害物质、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5. 投放有害物种或者擅自引进、释放、丢弃外来物种；
6. 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保护设施设备；
7. 擅自建造建筑物、构筑物；
8. 毁林开垦、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坏林木和林地的行为；
9.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捕鸟网、地枪、排铳、地弓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设置陷阱、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
1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二）分区管控性禁止：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入核心保护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外的活动；
12. 在一般控制区开展活动，不得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范围及本条第一款规定，不得开设与保护目标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不得破坏景观和栖息地连续性；
13. 在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开展依法允许的活动，未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或者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廊道、重要栖息地以及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不利影响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条 梅力更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野生动物救护机制，及时受理有关救护报告，对受伤或者被困的野生动物采取紧急救护措施。
第十一条 梅力更自然保护区内的重要景物、文物古迹、古树名木等，实行挂牌保护制度。
第十二条 在梅力更自然保护区内从事生态旅游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制定火灾、溺水、极端天气等应急预案，设置各种必要的安全设施。发生安全事故时，应当根据应急预案及时采取救援措施。
第十三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对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责组织制定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对保护区内非法开矿、修路、筑坝、建设、污染防治、核与辐射安全等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依法实施综合行政执法。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单位应当为被检查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十四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加强对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的监督管理；负责对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根据相关规定对生态保护红线作相应调整，更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依法行使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第十五条 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加强对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的监督管理，并依法做好下列工作：
（一）负责自然保护区的设立、调整、规划编制与分区管控的审核报批，组织编制、修订保护区总体规划并按程序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国务院林业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二）负责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管理，依法查处非法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捡拾损坏鸟卵鸟巢等行为；
（三）负责保护区内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组织实施栖息地改善工程，严格执行保护区林木禁伐规定，因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森林防火、维护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遭受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伐的除外，严格执行公益林抚育、更新和低质低效林改造性质的采伐规定；
（四）负责保护区内日常巡护制度建设，合理配备巡护人员和装备，加强巡护站点建设，对主要保护对象生境状况及其变化进行观察记录，对违规行为予以劝阻、制止并报告；
（五）负责保护区界碑界桩、电子标识、电子围栏等界线标志的设置与监管，依法查处损毁、涂改、遮挡或者擅自拆除、移动界线标志的行为；
（六）配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监督检查和执法，对破坏保护区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的行为依法查处。
第十六条 内蒙古昆都仑河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具体负责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保护管理工作，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贯彻执行有关保护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组织对保护区建设规划的实施；
（三）调查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建立并及时更新保护区资源信息档案；
（四）做好保护区内的灾害防范工作；
（五）负责保护区界标的设置和保护；
（六）在不影响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在保护区内组织开展参观、游览和其他活动；
（七）依法保护保护区内自然景观、林草、野生动物、生态环境、公共设施，维护秩序；
（八）定期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和常态化监测。
第十七条 梅力更自然保护区（昆区段）实行综合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卜尔汉图镇承担属地日常管理、社区协调、禁牧防火宣传、突发事件先期处置及配合巡护等职责；区发改委将保护区建设、生态修复、生态旅游等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协调争取上级资金；区财政局负责保护区建设管护、生态修复、巡护执法等经费的预算安排与保障并监督专项资金使用；区文旅局负责一般控制区内生态旅游活动的行业指导与监管，协同做好文物古迹、重要景物保护及旅游安全预案备案管理；区市场局负责保护区内市场主体登记、市场秩序监管、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查处及商品价格与食品安全监管；区执法局负责保护区内违法建设、擅自建造构筑物、倾倒垃圾等行为的综合行政执法，并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部门做好执法衔接；区住建局负责保护区周边建设项目的规划管控，确保与生态保护相协调。公安分局负责保护区内破坏自然资源、非法采矿、盗猎野生动物等涉刑案件立案侦查，维护旅游旺季及森林防火期治安秩序，配合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封控。【依据《生态法典》第854、855条】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林草、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如下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擅自移动或者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四十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二）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四十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三）经批准在一般控制区内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的单位和个人，不向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活动成果副本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四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狩猎、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的，由林草、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保护区管理机构按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给自然保护区造成损失的，由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妨碍梅力更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梅力更自然保护区重大污染或者破坏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梅力更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处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昆都仑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